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聘任規則
民國 114 年 4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第2條 本校以聘任專任教師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第3條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於原聘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另行致送聘書。
受聘教師收到聘書後，應於二週內將應聘書簽名後送交人事室。如不應聘，應將聘書退還註銷。

第4條 專任教師以一年一聘為原則。學年中途聘任者，自發聘之月起至該學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兼任教師之聘期依課程需要，分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5條 專任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年終工作獎金三種。加給分為主管職務加給及學術研究加給二種。
專任教師之薪級架構、起敘標準、薪額之月支數額，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加給之月支數額，參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另定之。
專任教師之年終工作獎金依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職員工工作獎金核發要點支給。

第6條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責任鐘點，教授為八小時、副教授為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為十小時。以每學年為計算基準，授課時數應達上下學期責任鐘點總和，但上下學期責任鐘點差距不宜過大。特殊情況者，得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專任教師授課鐘點超過責任鐘點者，另支給鐘點費，超授鐘點每週以四小時為上限（包含所有學制），但因課程特殊需要，簽請校長核定者不在此限。學年授課時數未達責任鐘點者，須簽請校長同意自減授鐘點帳戶或兼任行政職務及參與其他事務扣抵，至遲應於次學年補足，否則依鐘點費標準扣減年終工作獎金，離職或退休時仍未補足，且無年終工作獎金可扣減時，自最後在職一個月之薪資扣抵。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及校內其他職務者，得酌減其責任鐘點，扣抵及減授標準另定之。
兼任班級導師者另支給輔導費，其辦法另定之。

第7條 兼任教師支鐘點費。授課時數每週最高以六小時為原則（包含所有學制），因課程特殊需要，增加授課時數者，應由聘任單位主管，提出聘任該兼任教師之具體說明，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8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保險、勞工退休金等相關事宜，依照本辦法及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辦理之。

第9條 教師薪資及鐘點費依本校規定計算，每月定時直接撥入學校指定之金融機構個人帳戶。
專任教師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之核給標準及月數，依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鐘點費發給辦法辦理。

第10條 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從事其他專職；如需兼任校外專職以外他職（含兼課），除不得影響本職工作外，應將兼職之機關（構）性質、職位與職務內容簽請校長核准。
專任教師兼課時數每週以四小時為上限。

第11條 專任教師授課時間，每週以安排四天為原則。課業輔導每週至少十小時，由教師自行安排並知會所屬學系（所）及教務處。

第12條 教師於同一班級同一課程連續排課以二小時為限。超過二小時部分應改排於另一天。

第13條 專任教師有被推舉或指定參加各種委員會、專案、會議、擔任導師或社團輔導老師之權利及義務。

第14條 教師應按時上課，勿遲到早退；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 指導研究及隨堂監考之職責。
教師於期中考或期末考不克到校監考者，應於一週前通知教務處，由教務處安排適當人員監考，並列冊通知人事室扣付其鐘點費。學生成績應於學校約定時間內上傳至教師系統。

第15條 專任教師請假，依照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請假辦法辦理之。
教師因故請假缺課，應通知該系（所）並知會教務處，另行安排時間補課，其無法補課者，應另請教師代課，代課教師之鐘點費，除依規定須由學校支付者外，應由教師薪資或鐘點費扣付。

第16條 專任教師有違反教育相關法令或其他法令致影響教師身分、教學工作規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按情節輕重審議，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前項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之程度者，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審酌案件情節，決議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教師評鑑教學效標酌予扣分。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在校內超授鐘點。 
三、一定期間內不得於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休假或留職停薪。
五、一定期間內不得晉薪。
六、一定期間內減發或停發年終工作獎金。
七、其他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之處置。

第17條 受聘教師須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倫理守則等規定。

第18條 本校於聘約有效期間內對專任教師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或改聘，原則上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當事人。當事人若有異議，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19條 教師既經應聘，應依聘書和相關規定履約。
專任教師於聘期結束後不應聘者，須於離職前一個月提出辭呈，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違反者須給付賠償金予本校。賠償金以最後在職一個月之薪資為基準，以離職前三十日起算至提出辭呈之日為止，依比例計算賠償金。
非因個人疾病或遭逢家庭重大變故，而於聘期中離職者，應按最後在職一個月薪資之二倍賠償本校。
新聘專任教師收到聘書後不應聘時，應於一週內將聘書送達人事室註銷，逾期未註銷且未到職任教者，按聘任職級薪資之三倍賠償本校。

第20條 教師聘任及升等，依照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聘任暨資格審定辦法辦理之。

第21條 專任教師之評鑑，依照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評鑑辦法辦理之。
有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二條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不予續聘。

第22條 專任教師以著作升等或舊制講師取得博士學位送審副教授資格，俟審查通過取得教師證書後，依證書核定之起資年月改聘及改敘。如舊制講師送審副教授資格未獲通過，改送審助理教授資格時，改聘及改敘仍依證書之起資年月為準。兼任教師辦理改聘，於次一學期生效。

第23條 本校依教育部規定，對具博士資格但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者，若具講師資格得暫以講師聘任，俟取得學位證書後（國外博士學位者，並完成學歷查證）始得改聘為助理教授。惟須於當學年度結束前取得助理教授資格，否則不予續聘。

第24條 本校得基於促進校務發展、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等特定目的之需要，對教師個人資料為合理之蒐集、處理及使用，惟不得涉及商業上利益。

第25條 教師兼行政職務者，其職務上創作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學校，其職務外創作之智慧財產權則歸屬個人。

第26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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